
國立東華大學華語文教學暨書法國際碩士班 
論文考試實施標準作業流程 

112 年 02 月 17 日 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聯合班務會議通過 

一、目的： 

國立東華大學華語文教學暨書法國際碩士班為使學生論文考試程序能有所規範，並臻於

嚴謹、公正，特訂本作業流程。 

二、依據：「國立東華大學華語文教學暨書法國際碩士班論文指導及學位考試簡則」。 

三、範圍： 

修畢規定之必修、選修學分，通過本班碩士學位資格審核者。 

四、作業流程說明： 

1. 檢具文件：依各階段繳交。 

2. 考試安排：由指導教授推薦校內、外委員人選，經班主任決定並邀請，指導教授預擬

可實施之時間，交由系辦公室辦理後續工作。 

3. 口試之學生請同學相互協助口試事宜。 

4. 通過學位論文考試者需繳交論文冊數如下：圖書館 2 本(附授權書)、口試委員每位各

1 本、系辦 3 本。 

五、作業流程圖： 

 

 

 

 

 

 

 

 

 

 

 

 

 

 

 

 

 

修畢規定之年限、課程與學分 

通過學位論文計畫審查 
通過考試資格審查 

上學期 10 月 30 日前申請 

下學期 04 月 30 日前申請 

指導

教授

認可 

提出口試申請 

上網申請學位考試，列印學位考試申請書連同論文

初稿、論文相似度比較報告、歷年成績單繳至班辦 

上學期於 11 月 30 日以前，下學期於 5 月 30 日以前

審查應考資格 

(班辦→教務處) 

退回(不符合畢業資) 

口試論文(一式四份)送交班辦 

上學期於 12 月 20 日前 

下學期於 06 月 20 日前 

本系聘請考試委員(指導教授推薦，系主任勾選) 

學位考試委員名冊(送教務處存查) 

撰妥

論文

初稿 

本系自行舉行考試(上學期 01/15 前，下學期 07/15 前) 

學位考試評分表

學位考試委員審定書 

學位考試成績通知單(送註冊組) 

完成論文線上建檔(考生)

畢業辦理離校手續最後期限： 

※上學期於 01 月 31 日前 

※下學期於 07 月 31 日前 



六、備註： 

1. 學位論文考試以口試方式行之，考試成績績，以七十分(B-)為及格，一百分(A+)為滿

分，評定以一次為限，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數平均決定之；惟出席委員有二分之一

（含）以上評定為不及格者，以不及格論，評定以一次為限。 

2. 口試地點均以本校校內、台北辦事處或是口試委員所任職學校校內空間為主，如遇特

殊情況需於第三方考場進行者，需經班主任同意。唯不得於校外之營業場所，否則該

場次口試程序應視同無效。 

3. 口試開始進行，需進行錄音，口試完畢後，班辦公室須存檔一份，以備查驗。 

4. 於第三方口試之地點，請口試學生商借場地，相關費用由考生負擔。 

5. 於第三方進行口試者，相關資料（口試評分表、書面審查評分表、口試審定書、口試

委員領據等）需由指導教授（或校內口試委員）收齊彙整後，統一送至班辦公室辦

理。 


